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北金簡字第7號

原      告  陳主偉  

上列原告與被告魏伯倫等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

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附民字第1035號裁定移送

前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繳納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壹仟

元，倘逾期未補正，即裁定駁回原告之訴。

　　理　由

一、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得附帶提起民事訴

訟，對於被告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復其損害，

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定有明文。惟所謂因犯罪而受損害

之人，係指因犯罪行為直接受損害之人而言，至其他因犯罪

間接或附帶受損害之人，在民事上雖不失有請求賠償損害之

權，但既非因犯罪而直接受其侵害，即不得認係因犯罪而受

損害之人（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869號裁定意旨參

照）；且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中固得附帶

提起民事訴訟，對於被告請求回復其損害，但其請求回復之

損害，亦僅以被訴犯罪事實所生之損害為限（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抗字第883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按證券交易法(下稱

證交法)第44條之立法理由明載「證券業務不同於一般商業

之性質，因其關係大眾利益甚鉅，故應受政府特別監督與管

理，因而證券商非經特許不得經營證券業務」，足見此規定

係在維護國家有關經營證券業務應經特許之制度，一般證券

投資人之權益雖因國家貫徹其金融監督、管理政策而間接獲

得保障，然非此規定之直接保護對象，故其縱因此項犯罪而

事後受損害，仍難認係因犯罪直接受損害之人，本應不得於

刑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民事訴訟。復按刑事庭移送民事庭之

附帶民事訴訟，僅移送後之訴訟程序應適用民事訴訟法，至

移送前之訴訟行為是否合法，仍應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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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因刑事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依刑事訴訟

法第487條第1項規定，其訴為不合法，刑事法院原應依同法

第502條第1項規定以判決駁回之，惟若刑事法院誤以裁定移

送於民事庭，民事庭如認其不符同法第487條第1項規定之要

件時，仍應許原告得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式之欠缺，

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953號裁定就此

類案件之法律爭議，作出前揭統一見解，以保障原告之程

序、實體利益及紛爭一次解決之訴訟經濟。末按原告之訴，

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

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

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亦有明文。

二、經查，本件被告魏伯倫經本院刑事庭認定共同犯證券交易法

第175條第1項之非法經營證券業務罪，處有期徒刑1年，緩

刑3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魏伯倫部分確

定之日起2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20萬元，以及向

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

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200小時之義務勞務，被

告張桂挺經本院刑事庭認定幫助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犯證券交

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1項第1款犯罪獲取之財物達1億元以

上之詐偽買賣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3年8月，有本院113

年度金重訴字第10號、第25號刑事判決可稽，揆諸前揭說

明，原告僅屬上開犯罪之間接被害人，原告就此不得提起刑

事附帶民事訴訟，應由本院刑事庭就其起訴以判決駁回，惟

本院刑事庭未依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判決

駁回原告之訴，而誤將原告之訴裁定移送民事庭審理，是原

告之訴本應以不合法裁定駁回之，然揆諸前開說明，應許原

告得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式之欠缺。而本件原告係請

求被告歐司瑪再生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桂挺連帶給付

86,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被告張桂挺、魏伯倫連帶給付8

6,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被告其中一人已為全部或一部給

付者，其他被告就其給付之範圍內，免給付義務，則本件訴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訟標的金額即為86,000元，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1,000元，

茲限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如數向本院繳納，倘逾期

未繳，即裁定駁回原告之訴。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葉藍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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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北金簡字第7號
原      告  陳主偉  
上列原告與被告魏伯倫等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附民字第1035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繳納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壹仟元，倘逾期未補正，即裁定駁回原告之訴。
　　理　由
一、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得附帶提起民事訴訟，對於被告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復其損害，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定有明文。惟所謂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係指因犯罪行為直接受損害之人而言，至其他因犯罪間接或附帶受損害之人，在民事上雖不失有請求賠償損害之權，但既非因犯罪而直接受其侵害，即不得認係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869號裁定意旨參照）；且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中固得附帶提起民事訴訟，對於被告請求回復其損害，但其請求回復之損害，亦僅以被訴犯罪事實所生之損害為限（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883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按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44條之立法理由明載「證券業務不同於一般商業之性質，因其關係大眾利益甚鉅，故應受政府特別監督與管理，因而證券商非經特許不得經營證券業務」，足見此規定係在維護國家有關經營證券業務應經特許之制度，一般證券投資人之權益雖因國家貫徹其金融監督、管理政策而間接獲得保障，然非此規定之直接保護對象，故其縱因此項犯罪而事後受損害，仍難認係因犯罪直接受損害之人，本應不得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民事訴訟。復按刑事庭移送民事庭之附帶民事訴訟，僅移送後之訴訟程序應適用民事訴訟法，至移送前之訴訟行為是否合法，仍應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故非因刑事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依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規定，其訴為不合法，刑事法院原應依同法第502條第1項規定以判決駁回之，惟若刑事法院誤以裁定移送於民事庭，民事庭如認其不符同法第487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時，仍應許原告得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式之欠缺，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953號裁定就此類案件之法律爭議，作出前揭統一見解，以保障原告之程序、實體利益及紛爭一次解決之訴訟經濟。末按原告之訴，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亦有明文。
二、經查，本件被告魏伯倫經本院刑事庭認定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5條第1項之非法經營證券業務罪，處有期徒刑1年，緩刑3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魏伯倫部分確定之日起2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20萬元，以及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200小時之義務勞務，被告張桂挺經本院刑事庭認定幫助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1項第1款犯罪獲取之財物達1億元以上之詐偽買賣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3年8月，有本院113年度金重訴字第10號、第25號刑事判決可稽，揆諸前揭說明，原告僅屬上開犯罪之間接被害人，原告就此不得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應由本院刑事庭就其起訴以判決駁回，惟本院刑事庭未依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判決駁回原告之訴，而誤將原告之訴裁定移送民事庭審理，是原告之訴本應以不合法裁定駁回之，然揆諸前開說明，應許原告得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式之欠缺。而本件原告係請求被告歐司瑪再生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桂挺連帶給付86,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被告張桂挺、魏伯倫連帶給付86,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被告其中一人已為全部或一部給付者，其他被告就其給付之範圍內，免給付義務，則本件訴訟標的金額即為86,000元，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1,000元，茲限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如數向本院繳納，倘逾期未繳，即裁定駁回原告之訴。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葉藍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慧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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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陳主偉  
上列原告與被告魏伯倫等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
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附民字第1035號裁定移送
前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繳納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壹仟元
，倘逾期未補正，即裁定駁回原告之訴。
　　理　由
一、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得附帶提起民事訴
    訟，對於被告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復其損害，
    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定有明文。惟所謂因犯罪而受損害
    之人，係指因犯罪行為直接受損害之人而言，至其他因犯罪
    間接或附帶受損害之人，在民事上雖不失有請求賠償損害之
    權，但既非因犯罪而直接受其侵害，即不得認係因犯罪而受
    損害之人（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869號裁定意旨參照）
    ；且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中固得附帶提起
    民事訴訟，對於被告請求回復其損害，但其請求回復之損害
    ，亦僅以被訴犯罪事實所生之損害為限（最高法院109年度
    台抗字第883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按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
    法)第44條之立法理由明載「證券業務不同於一般商業之性
    質，因其關係大眾利益甚鉅，故應受政府特別監督與管理，
    因而證券商非經特許不得經營證券業務」，足見此規定係在
    維護國家有關經營證券業務應經特許之制度，一般證券投資
    人之權益雖因國家貫徹其金融監督、管理政策而間接獲得保
    障，然非此規定之直接保護對象，故其縱因此項犯罪而事後
    受損害，仍難認係因犯罪直接受損害之人，本應不得於刑事
    訴訟程序附帶提起民事訴訟。復按刑事庭移送民事庭之附帶
    民事訴訟，僅移送後之訴訟程序應適用民事訴訟法，至移送
    前之訴訟行為是否合法，仍應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故非因
    刑事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依刑事訴訟法第
    487條第1項規定，其訴為不合法，刑事法院原應依同法第50
    2條第1項規定以判決駁回之，惟若刑事法院誤以裁定移送於
    民事庭，民事庭如認其不符同法第487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時
    ，仍應許原告得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式之欠缺，最高
    法院民事大法庭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953號裁定就此類案
    件之法律爭議，作出前揭統一見解，以保障原告之程序、實
    體利益及紛爭一次解決之訴訟經濟。末按原告之訴，有起訴
    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
    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
    9條第1項第6款亦有明文。
二、經查，本件被告魏伯倫經本院刑事庭認定共同犯證券交易法
    第175條第1項之非法經營證券業務罪，處有期徒刑1年，緩
    刑3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魏伯倫部分確
    定之日起2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20萬元，以及向
    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
    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200小時之義務勞務，被
    告張桂挺經本院刑事庭認定幫助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犯證券交
    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1項第1款犯罪獲取之財物達1億元以
    上之詐偽買賣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3年8月，有本院113
    年度金重訴字第10號、第25號刑事判決可稽，揆諸前揭說明
    ，原告僅屬上開犯罪之間接被害人，原告就此不得提起刑事
    附帶民事訴訟，應由本院刑事庭就其起訴以判決駁回，惟本
    院刑事庭未依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判決駁
    回原告之訴，而誤將原告之訴裁定移送民事庭審理，是原告
    之訴本應以不合法裁定駁回之，然揆諸前開說明，應許原告
    得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式之欠缺。而本件原告係請求
    被告歐司瑪再生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桂挺連帶給付86
    ,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被告張桂挺、魏伯倫連帶給付86,0
    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被告其中一人已為全部或一部給付者
    ，其他被告就其給付之範圍內，免給付義務，則本件訴訟標
    的金額即為86,000元，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1,000元，茲限
    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如數向本院繳納，倘逾期未繳
    ，即裁定駁回原告之訴。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葉藍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慧怡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北金簡字第7號
原      告  陳主偉  
上列原告與被告魏伯倫等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附民字第1035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五日內，繳納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壹仟元，倘逾期未補正，即裁定駁回原告之訴。
　　理　由
一、按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得附帶提起民事訴訟，對於被告及依民法負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復其損害，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定有明文。惟所謂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係指因犯罪行為直接受損害之人而言，至其他因犯罪間接或附帶受損害之人，在民事上雖不失有請求賠償損害之權，但既非因犯罪而直接受其侵害，即不得認係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869號裁定意旨參照）；且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中固得附帶提起民事訴訟，對於被告請求回復其損害，但其請求回復之損害，亦僅以被訴犯罪事實所生之損害為限（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883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按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44條之立法理由明載「證券業務不同於一般商業之性質，因其關係大眾利益甚鉅，故應受政府特別監督與管理，因而證券商非經特許不得經營證券業務」，足見此規定係在維護國家有關經營證券業務應經特許之制度，一般證券投資人之權益雖因國家貫徹其金融監督、管理政策而間接獲得保障，然非此規定之直接保護對象，故其縱因此項犯罪而事後受損害，仍難認係因犯罪直接受損害之人，本應不得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民事訴訟。復按刑事庭移送民事庭之附帶民事訴訟，僅移送後之訴訟程序應適用民事訴訟法，至移送前之訴訟行為是否合法，仍應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故非因刑事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依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規定，其訴為不合法，刑事法院原應依同法第502條第1項規定以判決駁回之，惟若刑事法院誤以裁定移送於民事庭，民事庭如認其不符同法第487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時，仍應許原告得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式之欠缺，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業以108年度台抗大字第953號裁定就此類案件之法律爭議，作出前揭統一見解，以保障原告之程序、實體利益及紛爭一次解決之訴訟經濟。末按原告之訴，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亦有明文。
二、經查，本件被告魏伯倫經本院刑事庭認定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5條第1項之非法經營證券業務罪，處有期徒刑1年，緩刑3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魏伯倫部分確定之日起2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20萬元，以及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200小時之義務勞務，被告張桂挺經本院刑事庭認定幫助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第1項第1款犯罪獲取之財物達1億元以上之詐偽買賣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3年8月，有本院113年度金重訴字第10號、第25號刑事判決可稽，揆諸前揭說明，原告僅屬上開犯罪之間接被害人，原告就此不得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應由本院刑事庭就其起訴以判決駁回，惟本院刑事庭未依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判決駁回原告之訴，而誤將原告之訴裁定移送民事庭審理，是原告之訴本應以不合法裁定駁回之，然揆諸前開說明，應許原告得繳納裁判費，以補正起訴程式之欠缺。而本件原告係請求被告歐司瑪再生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桂挺連帶給付86,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被告張桂挺、魏伯倫連帶給付86,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被告其中一人已為全部或一部給付者，其他被告就其給付之範圍內，免給付義務，則本件訴訟標的金額即為86,000元，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1,000元，茲限原告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如數向本院繳納，倘逾期未繳，即裁定駁回原告之訴。
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葉藍鸚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黃慧怡



